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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临时仲裁服务规则

（2022 年 3 月 18 日施行）

第一条 适用范围

本规则适用于在临时仲裁中当事人特别约定或仲裁规

则规定由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仲裁委员会”)担任指定机

构提供的相关管理、辅助或支持服务。

第二条 服务内容

仲裁委员会通过其仲裁院、上海总部或分会 /仲裁中心

为临时仲裁提供服务，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一）决定仲裁庭的组成和人数；

（二）指定仲裁员或指定替代仲裁员；

（三）就仲裁员回避请求作出决定；

（四）审查、调整仲裁员报酬和开支的标准、确定方法

等；

（五）承担案件财务管理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收取仲裁

费用预付金、安排支付仲裁员报酬及实际费用；

（六）提供庭审相关服务，包括但不限于提供开庭室和

庭审设施，提供视频会议、录音录像、影印设备，安排翻译、

速记等；

（七）提供仲裁庭秘书服务；

（八）提供案卷保存服务；

（九）其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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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决定仲裁庭组成和人数

（一）在决定仲裁庭组成和人数时，仲裁委员会应给予

当事人就仲裁庭组成和人数发表书面意见的机会，也可以要

求当事人提交补充材料。

（二）仲裁委员会就仲裁庭组成和人数作出决定后，应

及时将决定书面通知各方当事人。

第四条 指定仲裁员

（一）除指定仲裁员的书面申请外，仲裁委员会可以要

求当事人同时提供以下信息和文件：

1.明确的仲裁请求；

2.当事人及其仲裁代理人的名称、姓名和联系方式；

3.启动仲裁所依据的仲裁条款或仲裁协议；

4.申请人向被申请人发送的仲裁通知书及送达证明；

5.已选定仲裁员的姓名及联系方式；

6.仲裁委员会认为应当提供的其他信息和文件。

（二）在确定仲裁员人选时，仲裁委员会一般情况下应

考虑以下因素：

1.案件争议类型；

2.适用法律；

3.仲裁地点；

4.仲裁语言；

5.当事人国籍和身份；

6.当事人有关仲裁员及仲裁庭组成的特殊约定；

7.仲裁地法（仲裁程序适用法）对仲裁员资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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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仲裁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9.仲裁员是否能够接受指定；

10.一方当事人有关仲裁员人选的意见；

11.仲裁委员会认为应当考虑的其他因素。

（三）指定仲裁员之前，仲裁委员会应给予其他当事人

就仲裁员指定发表书面意见的机会。仲裁委员会有权根据其

他当事人提供的信息，拒绝或暂缓指定仲裁员。

其他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未发表或拒绝发表意见的，仲

裁委员会有权根据已掌握的信息指定仲裁员。

（四）仲裁员接受指定后，仲裁委员会应书面通知各方

当事人及其他仲裁员。

（五）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或仲裁委员会另有决定，仲

裁员应从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名册中指定。

（六）经征得当事人同意，有关仲裁委员会指定仲裁员

的期限可以延长。

第五条 披露、仲裁员回避及替换

（一）仲裁员在接受仲裁委员会指定时，应提交《声明

书》，按要求书面披露可能对其公正性和独立性产生合理怀

疑的任何情况。《声明书》格式可参考本规则附件三。

（二）仲裁委员会应当按照适用法律和仲裁规则规定就

仲裁员是否回避作出决定，并说明理由。

（三）仲裁员不作为或者在法律上或事实上无法履行职

责的，仲裁委员会应当根据临时仲裁所适用的仲裁规则规

定，按照原指定仲裁员的方式重新指定替代仲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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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仲裁委员会应及时将仲裁员声明书副本、仲裁员

回避/不予回避决定，以及仲裁员替换通知发送当事人和仲

裁员。

（五）经征得当事人同意，有关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员

回避/不予回避决定或指定替代仲裁员的期限可以延长。

第六条 仲裁员报酬和开支审查调整

（一）仲裁委员会可以根据临时仲裁所适用的仲裁规则

规定，对仲裁庭有关报酬和开支标准的提议进行审查。仲裁

委员会认为仲裁庭的提议与争议金额、案件复杂程度、仲裁

员花费的时间以及案件的其他有关情况不符的，有权对该提

议作出必要调整。

（二）仲裁委员会可以根据临时仲裁所适用的仲裁规则

规定，对仲裁庭有关报酬和开支的确定方法进行审查。仲裁

委员会认为仲裁庭确定的费用和开支与仲裁庭提议的费用

和开支及其任何调整不符或者明显过高的，有权对仲裁庭提

出的确定方法作出必要调整。

第七条 服务费用收取

（一）仲裁委员会有关指定仲裁员、决定仲裁员组成和

人数、决定仲裁员是否回避，以及提供本规则第二条第（四）

款至第（九）款规定服务所发生的费用，按照本规则附件二

《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临时仲裁服务收费表》（以下简称《收

费表》）收取。

（二）仲裁委员会依据本条规定就所提供服务收取预缴

费用。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上述费用作为案件仲裁费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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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原则上由提出申请的当事人预缴。具体费用承担比

例，由仲裁庭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在裁决书中裁定。

（三）当事人就本条规定的费用承担连带责任。除根据

仲裁庭决定向仲裁员拨发预缴费用或向当事人退费外，仲裁

委员会不向仲裁庭和当事人承担任何付款义务。

第八条 免责

除非仲裁地法律另有规定，仲裁委员会及其工作人员均

不就依本规则提供的服务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第九条 附则

（一）本规则由仲裁委员会仲裁院负责解释。

（二）本规则条文标题不用于解释条文含义。

（三）本规则自 2022 年 3 月 18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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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临时仲裁服务收费表

第一条 决定仲裁庭组成和人数

仲裁委员会根据本规则决定仲裁庭组成和人数的，每次

决定收取人民币 3,000 元。

第二条 指定仲裁员

仲裁委员会根据本规则指定仲裁员或指定替代仲裁员

的，指定一名仲裁员收费人民币 5,000 元。

第三条 回避或不予回避决定

仲裁委员会根据本规则就仲裁员是否回避作出决定的，

一名仲裁员的回避或不予回避决定收取人民币 5,000 元。

第四条 其他服务

1.审查、调整仲裁员的收费和开支的标准，每次收费人

民币 4,000 元；

2.审查、调整仲裁员的收费和开支的确定方法， 每次

收费人民币 4,000 元；

3.承担案件财务管理工作的，每个案件收费人民币

10,000 元；

4.每间开庭室和开庭设施的收费标准为半天人民币

4,000 元；

5.翻译、庭审速记等由第三方提供的服务，收费标准由

第三方提供，经当事人确认后收取；



7

6.要求提供仲裁庭秘书服务的，仲裁委员会根据案件的

具体情况及秘书的相关资质确定收费标准；

7.案卷保存工作的收费标准为每个案件人民币 1,000

元;

8.其他费用由仲裁委员会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予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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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声明书

案件编号：

申请人：

仲裁代理人：

被申请人：

仲裁代理人：

接受指定声明

□ 本人确认接受选定/指定，作为题述仲裁案之仲裁

员。本人确知仲裁规则的要求，并能够按照要求履行仲裁员

的职责。

独立性声明

（如果您接受选定/指定，请在如下选项中作出选择）

□ 本人声明本人独立于题述案双方当事人，并将公平

审理案件。本人同时确认，就本人所知，不存在可能引起当

事人对本人的独立性或公正性产生合理怀疑的任何事实或

情况。

或

□ 本人声明，虽然本人认为在接受选定/指定前无仲裁

规则规定的必须回避的情形，并保证独立、公正、高效、勤

勉地履行仲裁员的职责，但鉴于本人与当事人/当事人代理

人存在如下可能引起当事人对本人公正性或独立性产生怀

疑的情形，故给予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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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义务

在仲裁程序进行中，如果本人知悉新的可能引起当事人

或其代理人对本人独立性或公正性产生怀疑的情形，本人将

继续履行披露义务。

仲裁员（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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